
董事（经理），作为企业的高级管家，对企业的家底一清二楚，掌握着企业的管

理大权。

如何防止董事高管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谋取私利，致使公司利益受损，一直是完

善公司治理、预防内部风险的重要内容。

董事对公司负有忠实、勤勉义务， 应时刻维护公司的最大利益，具体有：

 不得同业竞争，经营与公司相同或类似业务

 不得自我交易，自我与公司进行交易

 不得接受商业贿赂、挪用公司资金

 不得把公司资金借于他人

 不得用公司资产为他人提供担保

通过对该类案件的检索，以及笔者的代理经验，发生高管损害公司利益，多为以

下原因：

01 股东会架空

如果说股东是家长，那董事就如子女，家长对待孩子，最容易犯的错误，要么管

得太多，要么放任不管，要么就是想管却管不了。

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职权分配，一直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放任不管，或者想管

却能力不足时，都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为董事经理谋取私利提供了土壤。

02 章程模板化

所有内控未做好的企业，都有一个同类章程，就是千篇一律的工商局模板章程。



很多公司章程，未约定董事高管的具体权限与职责，更未细化约定董事高管损害

公司利益的行为表现、责任承担、追责方式。

03 制度不健全

很多公司制度不健全或者根本没有制度。

小到公车使用流程、用印制度，大到对外投资、对外担保、合同管理、采购以及

财务制度等，或者制度虽有，但并没有严格执行，为董事经理谋取私利提供了便

利。

04 监事不监督

虽然公司法规定，每个公司都需设立监事或监事会，但多流于形式，并未发挥有

效监督作用。

很多监事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与义务，更谈不上有效行使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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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加强股东会权限

股东会除了对公司本身一些重大事项（合并、分立、解散等）予以管理以外，对

公司日常经营中涉及的重大投资、采购、融资、资产处置、诉讼纠纷等，也应给

予管理，不能全部下放董事会。

02 细化公司章程

章程是公司的宪法，是一家公司不断发展的助力器、保护伞。

除了《公司法》对董事高管的法定禁止行为以外，公司章程应该科学分配股东会

与董事会职权，对董事高管的职责、权利予以更加细化。

比如不得泄露公司商业秘密，不得非法经营，不得通过间接设立公司与公司交易

等，以及如出现禁止行为后，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追责流程等。



03 完善规章制度

建立健全公司采购制度、投资制度、关联交易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并定期对

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根据检查结果评估制度、优化制度。

04 加强内部监督

权力需要监督。公司内部监督中，应在保证监事会独立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监

事会的作用，提高监事会的监督能力，不使监督流于形式。


